2010年度中国诚通新抚钢螺纹钢代理采购协议书（定金合同）
甲方：中国诚通金属（集团）公司    

乙方：                有限公司

为进一步稳定供需关系，提高双方钢材销售的市场占有率，甲、乙双方本着互惠互利、利益共享、风险共担、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经充分协商，达成甲方代理乙方向    钢厂采购钢材的协议如下：

一、商业运行基本模式

1、 甲方向钢厂交年度定金同钢厂签约订购全年钢材资源，甲方保证钢厂资源。

2、乙方付年度定金200元/吨，（按月均订货数量）合计       元。定金做为合同保证金，乙方愿承受市场价格变化风险，  月-12月向甲方订购螺纹钢     吨/月,合计    吨/年。具体规格、数量见当月执行合同。当月执行合同做为本年度协议附件同时承担法律责任。

3、如遇钢厂检修等因素协议量发生变化按钢厂当月规定执行。乙方如违约不能按月，按量，按钢厂规定时间交款签定当月合同乙方定金全部赔偿甲方，乙方发票作为有价证卷承担联带责任。
4、定金合同：乙方每月按当期货款总额30%交付甲方定金定货。甲方付银行30%保证金对钢厂开出3个月银行承兑汇票全款订货，承兑贴息利率执行钢厂规定。（2010年新抚钢3个月承兑免贴息）
5、 乙方当期合同结算价格为：甲方作为钢厂协议单位执行的批量优惠、运补、完成协议量年度返利（ 具体数额按钢厂规定）、保值价格政策、上述价格政策有否和兑现按钢厂规定执行。乙方执行钢厂对甲方作为协议单位所有价格政策。

5、当期合同甲方可交2个月内甲方对应规格、钢种自己库存（以钢厂质量保证书抬头是甲方为准，甲方不能交市场外采购合同）。

2、 具体付款和结算方式：

1、 乙方在合同月上月15日前按钢厂当期货款总额30%付给甲方定金并提报货单定金订货。

2、货发双方认定交货仓库,到站为：     、仓库为：               收货人为甲方。
3、甲方得到钢厂发出车号书面通知乙方，乙方按通知10天内付现款提货。但乙方赎单提货最后截止日期为甲方付钢厂货款2个月内（汇款底联日期为准）。逾期乙方按每天2.0元/吨向甲方贴息。
4、 甲方对乙方在钢厂当期合同结算价格（含运费）基础上每吨加价 1.5% 元（含税）。钢厂结算价格遇涨甲方对乙方结算价格按钢厂同比例上涨，遇降同比例下调。乙方可查阅甲方对应钢厂结算发票。甲方不牟取钢厂保值价差。甲方在钢厂取得的所有保值补差均应补给乙方。

5、铁路、短途、入、出库费用按实际发生额加到结算价格中由乙方承担。上述运杂费用由于一票结算发生增值税和抵扣税款10%差额部分由乙方承担。
6、 乙方按协议规定交款日期付甲方全额货款。乙方逾期一个月不提货，供方有权降价销售逾期热卷收回货款，损失需方全部承担。
7、如钢厂承兑免贴息乙方执行钢厂规定.

8、根据乙方资金实际，乙方可交全款定当期合同，乙方交全款合同甲方加价20元/吨（含税）。

三、基本约束条款

1、 甲方对乙方代理采购服务，价格执行钢厂当期出厂价格政策，甲方对乙方公开钢厂当期价格。甲方除协议加价承队兑贴息和乙方逾期贴息外不牟取其它价差。

2、 乙方承担市场风险，乙方按钢厂规定按期订货，乙方逾期不能按协议规定交付当期货单和按期赎单提货除年度和月度定金赔偿甲方损失外，甲方有进一步追索损失权利。

3、乙方要求合同变更，按钢厂相应规定执行。

4、甲方负责乙方合同催发货、及时传递质保书、铁路运票，并协助处理质量及数量异议。

5、质量、数量异议的处理，按钢厂的异议处理程序及相应规定执行。

6、因钢厂方面原因导致的甲方不能按期保证乙方资源和合同执行，不视为甲方违约。

7、乙方订货机组、钢种、规格、板、卷比例以当月对应钢厂规定比例执行。

四、本协议司法管辖地为甲方所在地。
五、其它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

六、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有效期到2010年年底

甲方：中国诚通金属（集团）公司    

代表：           

乙方：                  有限公司

代表：                                                     2010年  月   日

                   联系电话：010--83673428
